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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周口中心城区建设日新月异，
社区开发水平快速提高， 10年前的低层住
宅楼发展到现如今的高层建筑群， 市民心
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地下停车成为小区档次和业主生活舒

适安全与否的标志， 车停地下既安全又放
心是不争的事实。 车位少、 停车不方便的
小区越来越不被市民看好。
生活水平在提高， 汽车保有量在增加，

家庭轿车多、 车位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随着二者较长时间的博弈， 周口越来越多
的市民开始接受地下车位， 但问题来了，

“业主掏钱买了房子， 然后建了社区， 进而
才有地下车库和车位。 车库和车位不应属
于公摊， 应让业主免费使用吧？” “车位有
产权吗？” “地下车库有人防工程， 还有非
人防工程， 相应的车位有区别吗？” ……

这些问题， 平时读者反映较多， 也是
业主与开发商容易产生纠纷的矛盾点。 近
日， 针对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周口市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和周口市人防办工程

科的负责人。
记者： 地下车库和车位属于公摊吗？
周口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冯存

志： 开发商进行社区开发建地下车库，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也是顺
应市民生活水平提高， 满足业主停车需求而
建的。 它不同于小区地上绿化、 道路及楼栋
的外立面、 楼顶、 楼道、 电梯等公摊， 这些
公摊是业主共有， 而地下车库内有大量的
人防工程和消防设施， 这里的车位不同于
地上的公摊内容， 非共有， 不应属于公摊。
记者： 车位有产权吗？
周口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冯存

志：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 建
筑区规划内， 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车库的归属， 由当事人通过出售、 附赠或
者出租等方式约定。

对此， 法律条文的理解是： 开发商在
开发项目前， 经政府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批准同意， 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车库， 开发商开发后， 通过出售、 附赠或出
租等方式约定车位、 车库的归属和使用。

所以， 车位有没有产权， 这要看项目
在前期是否有规划设计审批， 即有没有规
划许可证， 如果有， 该地下车库的车位就
有产权， 就可以办产权证。
产权车位年限一般是40年或70年， 车

位使用年限应与车位所在的土地使用权年限

一致， 产权车位所有人可以转让车位产权。
目前周口的地下车位还没有办产权，

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大家这方面法规意

识的增强， 会办产权证。
记者： 地下车库有人防工程， 还有非

人防工程， 两者有区别吗？ 相应的车位呢？
周口市人防办工程科科长任帅： 人防

工程属于国防设施， 应建必建。 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 根据河南省人民防空办
公室 《关于调整城市新建民用建筑配建
人防工程面积标准 （试行） 的通知》， 我
市新建民用建筑应配建的人防工程为地

上总建筑面积的 6%。 2020年 1月 1日之
前的， 应配建人防工程的面积也有明确规
定。

地下车库内除去人防工程外， 即是非
人防工程。

人防工程是经人防部门审批， 按照人
防战术技术要求设计 ， 经过人防监理， 质
量监督和验收合格的工程， 不同于普通的
地下室。 人防工程不得买卖， 但是根据平
战结合的原则， 平时可以使用， 使用人必
须对人防工程进行维护管理， 使其处于良
好的战备状态。

根据河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 办法第十八条： 鼓励、 支持企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个人， 通过多种途
径， 投资进行人民防空工程建设。

根据人防政策法规， 按照 “谁投资、 谁
使用、 谁管理、 谁受益” 的原则， 人防工程
平时可以开发利用， 开发利用的收益归投
资者所有；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
用管理， 战时服从国家和地方政府统一安
排使用。

很显然， 人防工程上的车位产权不得
买卖， 但可以租赁。 租赁的权利和收益归
开发商所有， 租赁时间 （年限） 没有明确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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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车位是否属公摊 有无产权
———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

郑州一小区水磨石地库


